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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食品藥物安全處 函
地址：40341臺中市西區民權路105號

承辦人：林町餘

電話：04-22220655#3322

電子信箱：hbtcf00359@taichung.gov.tw

受文者：社團法人臺中市大臺中醫師公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8年3月29日

發文字號：中市衛食藥字第1080005245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段二 (1080005245_Attach01.pdf)

主旨：為避免含麻黃素類製劑流為非法製毒使用，請貴會協助轉

知所屬會員「含麻黃素類製劑相關管理措施」，共同遵循

相關管理措施，強化含麻黃素類成分藥品流通管理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108年3月22日FDA藥字第

1081402814號函辦理。

二、邇來衛生主管及檢警調機關接獲含麻黃素類製劑藥品自藥

局流為非法製毒等情事，為確保含麻黃素類製劑之流通管

理，本處重申相關規範如下:

(一)販售含麻黃素類製劑(包含P s e u d o e p h e d r i 

n e、Methylephedrine、Ephedrine)指示藥品予民眾

時:

１、供應量以每人每次購買7日用量為原則；超出7日量

者，藥局應設置簿冊登載購買者姓名、藥名、批號、

連絡方式、購買原因等資料以供查核，避免該藥流於

非法用途。

保存年限:
檔　　號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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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、簿冊登錄資料應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規範並請妥善保

存，除衛生主管機關查核或檢警調單位辦案外，不得

流作他用。

３、簿冊登載範例詳如附件(販售含麻黃素類之指示藥品超

出7日限量者登記簿冊)，或逕於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

管理署網站(www.fda.gov.tw/首頁/法規資訊/藥品、

醫療器材及化粧品類/區域檢索/販售含麻黃素類之指

示藥登記簿冊）下載使用。

(二)含麻黃素類成分之處方藥，非經醫師處方不得調劑供應

予民眾，違者依藥事法第50條併同法第92條，處新台幣3

萬元以上200萬元以下罰鍰。

(三)藥商不得將含麻黃素類製劑批發予非藥商、非藥局及非

醫療機構，違者依藥事法第49條及同法施行細則第33

條，併同法第92條，處新台幣3萬元以上200萬元以下罰

鍰。

(四)藥事人員（包含藥商、藥局之監製、管理藥師或藥劑

生）倘大量(異於常情；明顯與常理不符；流向異常或不

明且無法合理交代者等情事）供應、販售含麻黃素類成

分藥品，且經被查獲者，可依藥師法第21條第2款（業務

上重大或重複發生過失行為)或第6款（違反藥學倫理規

範者）移付懲戒，倘經判刑確定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

之罪者，按藥師法第6條或藥劑生資格及管理辦法第5條

規定，撤銷或廢止藥師(藥劑生)證書。

(五)倘發現有特定人士大量蒐集、收購含麻黃素類製劑相關

涉疑情事，請儘速通報本處知悉。

三、另依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每季交查之含麻黃素類製劑單月購

5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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買量達2000粒以上者名冊，本處配合中央交查名單抽樣查

核本轄業者，若查有違規情事，將依法處辦。

正本：社團法人臺中市醫師公會、社團法人臺中市大臺中醫師公會、社團法人臺中市藥師公

會、臺中市新藥師公會、台中市藥劑生公會、臺中市第一藥劑生公會、臺中市西藥商

業同業公會、臺中市第一西藥商業同業公會、臺中市健保特約藥局協會、台灣基層健

保特約藥局全國協會

副本：本處藥政醫粧組

65



頁碼：

販售日期 藥品名稱 批號 數量(粒) 購買者(姓名) 聯絡方式(電話或地址) 購買原因(請詳列) 藥師(生)簽章 購買人簽名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藥局(房)    販售含麻黃素類（Pseudoephedrine、Methylephedrine、ephedrine）之指示藥品，

超出 7日限量者登記簿冊
藥師(生)應明確詳實告知購買民眾，本藥局(房)基於防制含麻黃素類成分之感冒藥流於非法用途，故對於購買超出

七日量者，須登記表列之資料，除供日後衛生主管機關查核或檢警調單位辦案之用外，絕對不流作他用。倘台端不

願登記表列之相關資料，恕不販售超出七日之限量，尚祈見諒。對於藥師(生)所說明之上開事項，台端於詳閱表列

所登記事項於確認並同意後簽名留存。


